
 

 

研究生课程考试管理办法 

一、考场纪律规定 

研究生应当自觉遵守考场纪律。 

1．研究生须持学生证（或准考证、工作证）、身份证（或军官证）两证进入

考场，并将证件放在桌子左上角，接受监考老师检查。凡无证件或证件不全者，

一律不得参加考试，其后果自负。 

2．考试开始后迟到 30分钟以上者不得入场，逾时作缺考处理。考试开始 30

分钟后方可交卷离场。 

3．除答卷必需用的文具外，闭卷考试不得携带任何书籍、笔记、手册、草

稿纸等；开卷考试允许携带的书籍资料等由任课教师决定，不得使用笔记本电脑、

掌上电脑、电子词典等智能。能否使用计算器由任课教师决定，但携带的计算器

不得含有通讯功能。考试期间手机等通讯设备必须关闭。 

4．考生按指定座位就座（纵向坐成列，列与列之间至少空一座），服从监考

老师指挥，在发卷前将所有涉嫌考试作弊的物品全部存放到监考老师指定的位置。

考试期间不得擅自离座，违者以违反考场纪律处理。 

5．考生领到考题后，应首先清理考卷页数，检查印刷质量，如有问题应及

时向监考老师提出，否则后果自负。 

6．考生开始做题之前，应首先用钢笔（或圆珠笔）正确地填写本人姓名及

学号（或准考证号），不得涂改。若发现试卷上填写的姓名与学号与所带证件不

一致，或有涂改痕迹而又没有及时报告者，一律以代考处理。 

7．考试过程中，考生不得擅自中途离场后再行返回。如有特殊原因需要离

场，必须经监考教师准许。答卷一经考生带出考场，立即作废。 

8．答卷一般用钢笔或圆珠笔（蓝色或黑色，不得用红色），不得用铅笔（画

图或外语考试选择题等指定用铅笔除外）。 

9．考生遇到试题字迹模糊等问题可举手请监考教师解决，但不得询问或试

探与解题内容有关的问题，更不得询问其他考生。 

10．考生要自觉维护考场秩序，保持安静。要求关闭所有通讯工具。考场内

不准吸烟。交卷后立即离开考场，不得在考场逗留和喧哗。 

11．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考试期间凡有代考、夹带、传递、抄袭、



 

 

暗示、交头接耳或偷看他人答卷等作弊行为者，立即取消考试资格，答卷作废。

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违纪处分。 

12．考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卷。考试终止时间一到，立即停止答卷，不得

拖延，并等候监考老师收卷完毕、允许离开后方可退出考场。考试结束后、仍坚

持动笔者，以违反考场纪律处理。 

13．有考试违纪者，必须当场写出与事实相符合的书面检查后，方可离开考

场，否则加重相应的处理。 

14．考生有权向研究生院报告不称职的监考人员情况。 

二、考试违纪界定及处分规定 

凡考试违纪者，该门课程的成绩无效。学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为考试作

弊，根据其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的程度，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1．在考试进行时，偷看与考试内容有关的载体的，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

分； 

2．在考试进行时，与他人交换试卷或偷看、抄袭他人答卷的，给予记过或

留校察看处分； 

3．在考试进行时，传递与考试内容有关的信息的，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

分； 

4．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给

予开除学籍处分； 

5．偷窃尚未启用的试卷，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6．其它构成作弊事实行为严重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在校学习期间，累计两次考试作弊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属于其它作弊情节的，可参照以上有关条例给予相应的处分。 

三、本管理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